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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公告 

 

 

 

特别重要提示： 

1、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股份到账日为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收市后到账），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 

 

 

一、补偿股份无偿划转方案 

（一）本次补偿方案已履行的程序 

2019年5月27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

第ZF10525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威富通未达到2016年至2018

年度累计承诺业绩。 

2019年6月11日，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

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未实现

业绩承诺之补偿相关事宜》的议案，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也审议通过了《关

于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关于威

富通科技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的议案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

该补偿方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6月27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威富通科技有限公

司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威

富通科技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至此，前述补偿事宜所需的决议程序履行完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公司

已就本次盈利补偿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确定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二）本次补偿方案的确定 

复权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应返还的现金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承担补偿义务

比例 

现有股份数量

（股） 

质押股份数量

（股） 

可补偿股份数

量（股） 

1 鲜丹 41.56% 84,663,184 - 84,663,184 

2 蔡友弟 19.45% 52,521,064 - 52,521,064 

3 王彤 12.18% 24,220,955 - 24,220,955 

4 

北京奕铭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3.92% 37,576,434 37,440,000 136,434 

5 尤光兴 5.37% 14,494,153 14,494,153 - 

6 邓振国 3.76% 10,145,077 - 10,145,077 

7 于净 2.15% 5,798,077 - 5,798,077 

8 叶成春 1.61% 3,211,112 - 3,211,112 

合计 100% 232,630,056 59,181,230 180,695,903 

 

序号 交易对方 
应赔偿金额

（元） 

应赔偿股份数

量（股） 

实际赔偿股

份数量（股） 

现金赔偿数

量（元） 

现金红利退

回数量（元） 

1 鲜丹 20,878,720.04  2,952,216 2,952,216 -    82,006.00  

2 蔡友弟 9,771,210.08  1,381,633 1,381,633 -    38,378.69  

3 王彤 6,117,627.18  865,022 865,022 -    24,028.39  

4 北京奕铭 6,990,856.67  988,496 136,434 6,025,965.10  3,789.83  

5 尤光兴 2,696,545.01  381,287 -    2,696,545.01  -    

6 邓振国 1,887,427.02  266,879 266,879 -    7,413.31  

7 于净 1,078,695.25  152,526 152,526 -    4,236.83  

8 叶成春 811,049.06  114,681 114,681 -    3,185.58  

合计 50,232,130.32  7,102,737 5,869,391 8,722,510.11 163,038.64 

具体股份补偿方案： 

1、前述补偿方案应补偿股份合计5,869,391股，无偿划转给华峰超纤专项审计报

告披露日（即：2019年5月28日）登记在册的除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人以外的其他股

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专项审计报告披露日华峰超纤扣除补偿义务人

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份本的比例获赠股份，所产生的税费由获赠方承担。 



2、前述补偿方案的执行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监管部门的确认为前提。 

 

二、上述补偿方案根据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的调整 

根据业绩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司在本次发行后、减值测试补偿前实施

转增、送股分配或现金分红的，在计算本款中的补偿股份数量和补偿现金数额时，

应首先对公司本次发行数量及本次发行价格进行复权计算。 

2019年7月，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告编号：2019-047），本次分

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7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本次所送（转）股于2019年7月1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据此，《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1）中的“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返还是现金金额具体情况”需进行

复权计算。复权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承担补偿义务

比例 

现有股份数量

（股） 

质押股份数量

（股） 

可补偿股份数

量（股） 

1 鲜丹 41.56% 126,994,776 - 126,994,776 

2 蔡友弟 19.45% 78,781,596 - 78,781,596 

3 王彤 12.18% 36,331,432 - 36,331,432 

4 北京奕铭 13.92% 56,364,651 56,160,000 204,651 

5 尤光兴 5.37% 21,741,230 21,741,230 - 

6 邓振国 3.76% 15,217,616 - 15,217,616 

7 于净 2.15% 8,697,115 - 8,697,115 

8 叶成春 1.61% 4,816,668 - 4,816,668 

合计 100% 348,945,084 77,901,230 271,043,854 

 

序号 交易对方 
应赔偿金额

（元） 

应赔偿股份数

量（股） 

实际赔偿股

份数量（股） 

现金赔偿数

量（元） 

现金红利退

回数量（元） 

1 鲜丹 20,878,720.04  4,428,323 4,428,323 -    185,333.52 

2 蔡友弟 9,771,210.08  2,072,449 2,072,449 -    86,735.83 

3 王彤 6,117,627.18  1,297,533 1,297,533 -    54,304.16 

4 北京奕铭 6,990,856.67  1,482,743 204,651 6,025,965.10  8,565.02 

5 尤光兴 2,696,545.01  571,931 -    2,696,545.01  -    

6 邓振国 1,887,427.02  400,319 400,319 -    16,754.09 

7 于净 1,078,695.25  228,789 228,789 -    9,575.24 

8 叶成春 811,049.06  172,022 172,022 -    7199.44 

合计 50,232,130.32  10,654,105 8,804,086 8,722,510.11 368,467.30 

具体补偿方案： 



（一）前述补偿方案应返还的现金合计9,090,977.42元，由鲜丹等8人以现金形

式返还给公司。 

（二）前述补偿方案应补偿股份合计8,804,086股，按照以下方案处理： 

无偿划转给华峰超纤专项审计报告披露日登记在册的除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人

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专项审计报告披露日华峰超纤扣

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所产生税费由获赠方承担。 

（三）前述补偿方案的执行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监管部门的确认为前提。 

 

三、补偿股份具体实施方案 

1、前述补偿方案应补偿股份合计8,804,086股。 

2、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3、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将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1）在股权登记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华峰超纤股票的，且该账户目前未变

更的股东，获赠股份将划入该普通证券账户。 

（2）在股权登记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华峰超纤股票的，但该账户目前已变

更的股东，获赠股份仍将划入其原开户券商的普通证券账户，股东可联系原开户券

商恢复资金账户即可交易。 

（3）在股权登记日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华峰超纤股票的，且该信用账户目前未变

更的股东，获赠股份将划入该信用账户。 

（4）在股权登记日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华峰超纤股票的，但该信用账户目前已变

更的股东，获赠股份将划入该股东目前的普通证券账户。 

4、公司共收到一名股东出具的自愿放弃本次无偿划转股份承诺书，其获赠股份

将由其他获赠股东按比例均分。 

5、本次无偿划转股份的计算以及涉及到的零碎股，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1）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前述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鲜丹等8名补偿

义务人及一名自愿放弃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份的比例获赠股份，即由鲜丹等8

名补偿义务人将等同于前述应补偿数量的股份赠送给股份补偿确定并公告的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除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人及一名自愿放弃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赠送方案：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收盘时登记在册的除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

人及一名自愿放弃人以外的其他股东，以903,095,394股为基数，每10股送

0.097487885股，共赠送8,804,086股（如以最新股本计算，除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人

及一名自愿放弃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则以1,354,643,091股为基数，每10股送

0.064991923股）。 

计算公式： 

获赠股份数量=其他股东原持股数量÷（总股份数-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人持股总



数-自愿放弃人持股数）×补偿股份数量 

即：获赠股份数量=其他股东原持股数量÷（1,135,835,710-232,740,316）×

8,804,086 

注：①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8日），公司总股份为1,135,835,710股。 

②股权登记日，鲜丹持股84,663,184股，蔡友弟持股52,521,064股，王彤持股24,220,955股，

北京奕铭持股37,576,434股，尤光兴持股14,494,153股，邓振国持股10,145,077股，于净持股

5,798,077股，叶成春持股3,211,112股，自愿放弃人持股110,260股，合计232,740,316股。 

（2）按照前述步骤（1）计算的各股东获赠股份首先取整数，舍弃小数确定获

赠股数。 

（3）将按照步骤（1）中计算的各股东获赠股份的小数部分，按从大到小顺序

降序排列，对应出股东顺序。 

（4）将按照步骤（3）已排序的股东从大到小各增加一股，直至将应划转股份

总数股与按照步骤（2）取整数后已分配的股份合计数之差全部添加完毕。 

（5）按照步骤（2）和（4）相加确定的股份数为各其他股东最终应划转到的股

份数量。 

5、根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未实现业绩承诺之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1），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所产生税费由获赠方承担。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股本变动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总股份为1,703,753,56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672,116,2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45%；8名补偿义务人：鲜丹持有公司股票

126,994,776股（其中限售股股数123,994,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5%；蔡友弟持

股78,781,596股（其中限售股股数78,781,5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王彤持股

36,331,432股（其中限售股股数为36,331,4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北京奕铭

持股56,364,651股（其中限售股股数56,364,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1%；尤光兴

持股21,741,230股（其中限售股股数21,741,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邓振国

持股15,217,616股（其中限售股股数15,217,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9%；于净持

股8,697,115股（其中限售股股数8697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叶成春持股

4,816,668股（其中限售股股数56,364,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除鲜丹通过深

圳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了2,000,000股（详见公告编号：2019-026），因为公司实

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转增后为3,000,000股。其余均为8名补偿义务人以定向发

行股份的方式从公司取得的、公司购买资产的对价。 

因鲜丹等8名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锁定期原定于2020年7月届满，为办理股份补

偿无偿划转事务，公司申请对本次股份补偿无偿划转所需的股份提前解除限售。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804,0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67%；解除限售后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8,804,0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67%。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7名，即：鲜丹、蔡友弟、王彤、北京奕铭、

邓振国、于净、叶成春。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股） 
备注 

1 鲜丹 123,994,776 4,428,323 4,428,323  

2 蔡友弟 78,781,596 2,072,449 2,072,449  

3 王彤 36,331,432 1,297,533 1,297,533  

4 北京奕铭 56,364,651 204,651 204,651 

因股票部分质押，

股份赔偿数量实

际为204,651 

5 尤光兴 21,741,230 - - 
因股票全部质押，

以现金方式补偿 

6 邓振国 15,217,616 400,319 400,319  

7 于净 8,697,115 228,789 228,789  

8 叶成春 4,816,668 172,022 172,022  

合计  345,945,084 8,804,086 8,804,086  

故此，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将自本次解除限售起增加8,804,086股，公司股份总数

不变。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

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672,116,223 39.45 - 8,804,086 663,312,137 38.9324 

高管锁定股 23,809,533 1.4 - - 23,809,533 1.3974 

首发后限售

股 
421,253,565 24.72 - 8,804,086 412,449,479 24.2083 

二、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031,637,342 60.55 8,804,086 - 1,040,441,428 61.0676 

三、总股本 1,703,753,565 100 - - 1,703,753,565 100 

注：合计数的尾数如与各分数数值之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事项 

1、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所产生税费由获赠方承担。 

2、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亦不涉及除权、除息

等情况。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程鸣、符娟 

电话：021-57243140 

传真：021-57245968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6日 

 

 


